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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交通安全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
生福祉。《烟台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烟台
市首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领域的综合性法规，
《条例》的施行标志着烟台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进入规范化、法治化的崭新阶段。12月22
日上午，烟台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
读《条例》有关情况。

烟台首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领域法规

烟台海域是交通运输部划定的全国“六区一
线”重点水域，具有港口码头多、客运船舶多、渔
船养殖多、恶劣天气多、安全风险大等特点，随着
我市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船火灾碰撞、船载
危险货物泄漏爆炸、商渔船碰撞、载运特殊货物
船舶事故、新业态施工船舶倾覆等风险愈加突
出，因此，迫切需要出台一部海上交通安全的地
方性法规，固化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成果，解
决我市海上交通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推进我
市海洋强市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条例》是烟台市首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领域
的综合性法规，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工委主
任郑玉堂介绍了《条例》的制定过程。“根据市人大
常委会2025年立法计划安排，今年5月，市政府向
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提请审议《烟台市海上交通安全
条例（草案）》的法规案，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第二十九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两
次审议。”郑玉堂说，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充分调
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认真吸纳各方面意见
和建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经市人大法
制委员会统一审议，按程序提请市十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11月20日，山东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经
审查，决定批准《烟台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市人
大常委会于11月21日发布公告予以公布，条例将
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细化责任，构筑海上交通法治网

《条例》共九章五十五条，重点对海上交通安
全管理责任、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和保障措施、海上
渔业与海洋开发作业交通安全等内容作出规定。

《条例》明确了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责任。《条

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在协调机制、发展规划、经
费保障等方面的责任，明确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
海上交通安全领域的管理职责。严格落实经营
企业和船舶、海上设施的所有人对船舶以及海上
设施的交通安全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条例》提出加强交通用海保障，从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入手，确保交通用海功能。细化属地海
上交通安全管理职责，加大对“三无”船舶认定及
处置工作力度，授权区（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乡
镇船舶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具体办法。保障海上
交通支持服务系统及其工作效能，明确船舶修造
企业在船舶修造、试航期间的安全管理职责。

海上渔业与海洋开发作业交通安全也有了
明确规定。《条例》明确从事海上养殖生产不得妨
碍海上交通安全，并对渔业船舶的无线电守听义
务提出要求。对海洋开发项目的海上交通安全
与防污染管理制度、航标建设，以及各类出海人
员的管控要求作出规定。

《条例》完善了海上客运交通安全制度。要
求有关部门按照相关规划划定滨海旅游航线并
向社会公布，明确客运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安全

的规定。对客运船舶营运以及配套设施要求作
出规定，明确长期停航的旅游客船值班船员数
量，对滚装客船运输过程中车辆、乘客、承运人、
港口经营人责任进行规范。

海上休闲活动安全管理也得到加强。《条例》
规定，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海上休闲活
动区域，建设海上休闲活动船舶停泊点，并向社
会公布。明确海上休闲活动经营人的资质要求
以及安全生产责任，细化各类海上休闲船舶航
行、停泊、作业安全规定。授权市人民政府组织
制定海上休闲船舶和海水浴场及其周边海域交
通安全监督管理相关办法。对游艇安全管理以
及相关禁止性规定予以明确。

《条例》将我市海上搜救的相关经验、做法明
确为法律规范，对海上搜寻救助应急能力建设规
划、搜救程序以及处置、信息发布等作出规定。
建立搜寻救助补偿、奖励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搜救行动。

《条例》严格了法律责任。在上位法已有法
律责任的基础上，对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船
舶、干扰海上无线电秩序行为以及利用游艇从事

休闲渔业、捕捞、养殖辅助活动等违法行为，明确
法律责任和处罚依据。

多部门联动，守护烟台海域平安

《条例》是烟台市首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领
域的综合性法规，吸收借鉴国内沿海省市先进管
理经验，将多年来我市涉海执法实践中逐步摸
索、总结出的一系列行之有效且独具特色的海上
交通安全管理经验与规律上升为法律。

“烟台海事局既是《条例》的起草单位，也是
《条例》实施落地的主力军，将采取多项措施贯彻
落实《条例》内容。”烟台海事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刘松树介绍说，将结合安全生产
月、世界海员日、世界航海日等活动开展主题宣
传，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开展《条
例》宣贯进企业、进船舶、进学校、进社区“四进”
活动，让社会各界和公众进一步加深对海上交通
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烟台海事局将高效能健全协同机制，构建齐
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格局。一方面，强化沟通协

作，建立健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
深化与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文化旅游、海警等涉
海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执法联动，形成
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严格行政执法，
对违反《条例》的行为，按照管理权限及时做好线
索移送、案件会商、行政处罚等工作，严肃追究法
律责任，形成严厉打击海上交通违法行为的强力
震慑。

“十四五”期间，烟台海事局严格履行监管与
服务职责，保障了160.9万艘次船舶安全航行、
5645.7万人次旅客平安出行和16.8亿吨货物安
全运输，保持了海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相
信《条例》正式实施后，我市海上交通安全工作一
定能够再上新台阶。”刘松树说。

《条例》为海上综合安全治理提供了法治遵
循，其中对渔业主管部门在渔港水域安全管理、
渔业船舶及船员监管、休闲渔业监督等方面的职
责作出了细化规定。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
党组成员、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支队长王
宏亮介绍，将对照条例要求，梳理渔业领域安全
监管薄弱环节，加快完善渔港分类分级管理、休
闲渔业海钓渔船安全监管等配套措施，进一步细
化监管标准和操作流程。同时，将条例核心条款
转化为渔业船舶检验、船员培训、渔港巡查等具
体工作规范，形成条例统领、配套制度与工作规
范相辅相成的完整落实体系，确保各项要求有章
可循、有据可依。

“聚焦渔业船舶准入、航行作业、渔港停泊等
关键环节，严格落实渔业船舶检验登记、船员持
证上岗等制度，严查涉渔‘三无’船舶、超航区作
业等违法违规行为。”王宏亮说，构建“智慧监
管+网格化巡查”模式，依托北斗定位、渔港视频
监控实现动态监测，对违规行为快速预警、精准
处置。建立安全隐患闭环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
排查治理，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

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还将优化服务保障举
措，提升执行实效。通过渔港宣讲、线上解读、实
操演练等方式，让渔民和从业者精准掌握条例要
求。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推行渔业船舶检验、船员
培训等事项“一窗通办”。鼓励老旧渔船更新改
造，持续推进渔民减船转产。主动对接海事、海
警、交通运输等部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应
急联动等协同机制，定期开展商渔船交汇水域联
合巡航，联合整治非法碍航养殖、渔船违规穿越航
道等问题。依托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等
议事协调机制，加强风险分析研判，合力破解监管
难题，助力提升海上安全整体管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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